
平顶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文件
平 顶 山 市 财 政 局

平人社规 〔2021〕 3号

平顶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平顶山市财政局
关于印发《平顶山市关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

丧葬补助制度的实施办法》的通知

各县 (市、区)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财政局,城乡一体化示

范区组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高新区人力资源管理局 :

经市政府同意,现将《平顶山市关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

丧葬补助制度的实施办法》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平顶山 保障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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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顶山市关于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

丧葬补助制度的实施办法

为充分发挥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对保障人民基本生活、调

节社会收入分配、推动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作用,促进城乡

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健康可持续发展,根据《河南省关于建立

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丧葬补助制度的意见》(豫人社规 E2021〕

6号 ),结合我市实际情况,制定本实施办法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,坚持以人民

为中心的发展思想,落实好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丧葬补助制度 ,

提高广大城乡居民的获得感、幸福感和安全感,促进城乡居民基

本养老保险制度健康可持续发展。

二、补助对象

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在缴费期间或领取待遇期间

死亡的,按规定办理相关手续后,发放丧葬补助费。

三、补助标准

我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丧葬补助标准为 12个月省定城

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,并随全省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

标准同步调整。已经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丧葬补助制度的

县 (市、区),补助高于上述标准的按原标准执行。有条件的县

(市、区),可以在上述标准基础上适当提高丧葬补助标准。

o
乙



四、领取条件

申领人员应当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人死亡之日起 6个

月内,持户籍注销证明或火化证明,到 当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经

办机构办理养老保险关系注销手续(参保缴费期间死亡的到养老

保险关系所在地经办机构办理,领取待遇期间死亡的到待遇领取

地经办机构办理),申请领取丧葬补助费。超过 6个月未办理养

老保险关系注销手续的,不得领取。领取待遇期间死亡的城乡居

民从其死亡次月起,经办机构停止支付养老保险待遇。

五、办理程序

指定受益人或法定继承人办理死亡人员养老保险关系注销

登记时,填报《河南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丧葬补助发放登记

表》,经当地社保经办机构审核确认后,15个工作日内将丧葬补

助费发放到位。

六、资金保障

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丧葬补助所需资金由各县 (市、区 )

政府财政全额负担,列入年度预算。

七、工作要求

落实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丧葬补助制度,关系到我市广大

城乡居民的切身利益。县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、财政部门

要高度重视,加强组织领导,加强协调配合,积极推动制度落实。

人社部门要认真做好信息核对和材料审核工作,深入宣传城乡居

民丧葬补助政策,引 导城乡居民主动上报参保人死亡信息,财政
部门要做好资金保障,切实将党和政府的惠民政策落到实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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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实施办法自2022年 1月 1日 起执行。

附件:河南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丧葬补助发放登记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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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

河南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

丧葬补助发放登记表

L
一

死亡人员信息 申领人信息

姓  名 性别 姓 名 性别

身份证号 身份证号

死亡时间 年̄  月  日 与参保者关系

个人账户余额
(元 )

费助

)

淋
门
一兀

葬

(

丧

一次性支付

合计 (元 )
指定受益人或

法定继承人 :

乡镇 (社区)社保所 :

年  月  日

县 (市、区)居保中心负责人 :

年- 月  日

县 (市 、区)居保中心 (盖章 ):

日年 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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